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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做了了腰腰椎椎手手术术眼眼睛睛却却看看不不见见了了
患者已提出医疗鉴定申请，院方称愿承担鉴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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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落了户为啥还要缴罚款

“信用社为咱老百姓想
得真周到，自从在村里设了
这个‘家什’(农民自助服务
终端 )，领取惠农补贴真方
便！不用出村、不用排队，抽
个空就能领出补贴款。再也
不用像过去那样跑到城里，
来回忒花半天功夫。”山东省
武城县老城镇十八户村村民
李民生刚刚在农民自助服务
终端上支取了养老补贴，高
兴地对笔者说着自助机具的
便捷功能。

山东省武城县位于山东、
河北两省三市六县交界之地，
全县面积748公里，辖内拥有7
个乡镇、1个街道办事处、1个
开发区、189个行政村，农业人
口40万人，地域广阔、人口分
散，且该县为典型的劳务输出
大县，留守老人、儿童较多。近
年来，国家颁布一系列惠农政

策，农民可以享受各类补贴，
然而在武城县像李民生这样
的老人非常多，去县城办理业
务既要花费大量时间，还需要
年轻人的陪同，非常不便，打
造农村地区便捷的金融服务
迫在眉睫。

以“服务三农、责任担
当”为宗旨的武城农信社，立
足当地实际，针对金融服务
网络辐射有限的实际，以服
务点为依托，以电子渠道为平
台，以流动服务为补充，以提
高农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面
为目标，加快金融机具布设，
有效延伸金融服务触角，致力
于打通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

“最后一公里”。
据武城县武城镇尚庄村

自助设备管理员董文河介
绍，武城农信社经过多方调
查和详细分析，综合辣椒市

场客流量大的优势，将农家
银行设在了他家的小超市，
配备了自助服务设备，配套
安装案防设施。“这台设备可
以办理各类惠农补贴支取、
账户信息和交易明细查询、
自助缴费、存折补登、口头挂
失。忙时一天能办一百多笔
业务，平均一天也有五六十
笔，非常受欢迎！”自从有了
农家银行，人流量大了，超市
的生意也红火起来。

近年来，为保障辖内40
万农户顺利支取各项惠农补
贴资金，满足农民家门口办
业务的合理需求，减轻营业
网点柜面压力，武城县农信
社在综合考量全辖189个行
政村区域布局和金融服务需
求的基础上，由农信社提供
服务渠道和技术支持，通过
布放农民金融自助服务终

端，将人品好、能力强、威望
高的村民聘任为管理员，依
托超市、农资等固定场所建
成“农家银行”，为村民提供
全天候、多功能的金融服务。

截至2014年10月末，该
农信社共装修改造物理网点
12个，安装ATM自助设施33
台，设立农民自助服务终端
44台，布放电子机具1280台，
行政村覆盖率达100%，形成
了城市网点与农村网点相互
支撑、柜台服务与自助设施
互为依托、物理网点与电子
渠道顺畅并行、代理服务站
与电子机具全面覆盖的广覆
盖、全方位、立体化的服务网
络大通道，搭建起了城乡联
动服务“三农”的新格局，以

“高效便捷、惠农惠民”的便
捷服务，用“超前一大步”的
全新思路，让广大农民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和城里人“无
差异”的现代化金融服务。

(孙灵芝)

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

本报11月24日讯(记者
徐良) 近日，武城县的

王先生称，其父亲于11月4
日在武城县人民医院做腰
椎狭窄症手术后第二天左
眼视力模糊，院方称是麻
药所致，症状可缓解，最终
却失明。医院称，患者已提
出医疗鉴定申请，院方愿
承担鉴定结果。

11月4日14时许，因
腰椎狭窄症，王先生的父
亲被推进武城县人民医
院手术室，因需从省级医
院请专家前来手术，王先
生交给武城县人民医院
一 位 姓 赵 的 手 术 医 生
4000元手术费和500元
“饭钱”。“当时治病心急，
医生问我要500元饭钱我
就答应了，我觉得这是向
我们要红包。”王先生称，
父亲19时30分被推出手
术室后称左眼肿胀，视力
模糊。

王先生说，对于左眼

肿胀、视力模糊的症状医
院未采取抢救措施，耽误
了病情，最终导致左眼失
明，医院应该负相应责任。

24日，记者联系到武
城县人民医院。手术医生
赵主任称，病人失明的原
因是视网膜中央动脉栓
塞，对于失明是否与腰椎
手术有关，赵主任称不清
楚，并拒绝记者采访关于
索要“饭钱”的事。该医院
范院长称，因手术规模较
大，赵主任在省级医院请
了相关专家，4000元是专
家出诊费，出诊费不需要

开单据。另外，做完手术
后时间比较晚，医生需要
吃饭，饭费需要病人自己
负担，索要500元“饭费”
是经病人同意，并不是所
谓的红包，目前医院已将

“饭费”冲抵了病人住院
费。

“病人已经提出医疗
鉴定申请，若鉴定结果表
明医院存在失误，医院愿
承担相应责任。”范院长
称，左眼失明是手术并发
症，医院是否耽误了病人
眼部治疗要看医疗鉴定
结果。

本报11月24日讯(记者
张磊) 11月24日，陵县村

民魏先生拨打本报热线反
映，今年5月份听朋友传言：
5月1日前给超生孩子上户
口可不缴纳“罚款”，5月1日
后将不允许超生孩落户，不
料刚刚落户半年就接到6万
元罚款通知，希望咨询到底
是什么原因。

据了解，魏先生在2006

年曾育有一子。在2011年再
次生育一子，“今年4月多，
听身边朋友说5月1日后就
不给超生孩子上户口了，5

月1日前则免费上户口。”魏
先生便立刻给小儿子申办

了户口。不料，今年11月接
到计生委罚款通知，要求魏
先生缴纳66000元罚款。“家
里经济条件不好，大儿子上
小学，媳妇在家看小儿子，
所以一时凑不齐罚款。”魏
先生说，也知道自己违法
了，但实在拿不出钱来，如
今已经两次接到法院传票，
不知道如何处理。

“公安部门给新生儿上
户口一直是免费的，在做亲
子鉴定时的费用也是由相
关鉴定机构收取。”陵县公
安局户政科王警官说，市民
反映罚款应是计生委收取
的社会抚养费。24日下午，
陵县计生委王科长回应称，
县计生委并不了解该市民
具体情况，魏先生可向镇计
生办协调，情况属实可提出
延期或分期申请。

王先生的父亲在武城县人民医院的病程记录。 徐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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